
第 1 页 共 4 页

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灌市监案字〔2023〕149 号

当事人：灌南县新安镇未来广告设计室
经营者：张广卫 类型：个体工商户
证件名称及号码：营业执照/92320724MA1R5T3N7K

经营场所：江苏省灌南县新安镇悦来东路 44-46 号
经营范围：设计、制作、发布国内各类广告;室内外

装饰设计及施工;网络维护;广告材料销售;企业形象策
划;公司礼仪服务;会务服务;商务信息咨询。(依法须经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***。

电话：13186616767 邮编：222500

2023 年 8 月 16 日，本局接江苏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
台举报单称，连云港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微信公
众号（同天国宾领袖汇）中的--服务--国宾九镜中处出
现涉及“风水”的相关内容，涉嫌违反广告法。本局执
法人员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，在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
开发的同天国宾府小区售楼中心销售经理安维波的陪同
下，依法对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
查看，该公司微信公众号（同天国宾领袖汇）中的--服
务--国宾九镜中显示有“......龙脉出风云人物，一命
二运三风水，成为千古不变的道理。城央龙脉之上，同
天.国宾府将左右着灌南的豪宅走向。多少风云人物，起
于龙脉，功在龙脉，未来，精英权贵重聚这里，尽享富
贵人生。”字样。该宣传内容涉嫌发布房地产广告含有
风水、占卜等封建迷信内容。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
反了《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》相关规定。2023 年 8 月 24

日，经本局分管局长批准予以立案调查。
经查，据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安维波陈述，

被举报的微信公众号（同天国宾领袖汇）认证主体是连
云港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实际上该微信公众号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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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国宾领袖汇）是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，
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3年 3月 4日成立后在灌南
县境内开发了国宾府小区，被举报的上述公众号相关文
字内容是由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外聘当事人在 2020年
编辑发布到公众号上的。据当事人经营者张广卫陈述，
2020 年 5 月 15 日，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联系当事人，
让当事人为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的公众号平台提供线
上策划推广服务，双方签订一份【同天国宾府】推广线
上服务协议，时间从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1 年 5 月 14

日，策划推广服务费用 5000 元/年。协议签订后，当事
人就按照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信息，对其
公众号平台信息进行维护，本局查获的上述含“风水”
等封建迷信的内容都是由当事人设计室工作人员添加完
成的，该信息广告内容也没有任何依据，完全是由当事
人设计室工作人员在网上搜索获取，该内容没有经过江
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的书面确认。当事人与江苏恩源置
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规定的策划推广服务费为包干制，
针对上述广告内容的制作及发布当事人未单独获取利
润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及当事人的《营业执照》
复印件，证明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及当事人的主体资
格；

2、江苏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（共 1 张）及
举报信（共 5 张），证明微信公众号（同天国宾领袖汇）
上发布上述广告内容被举报的事实；

3、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被委托人提供的《授权委
托书》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被委托人的委
托权限及身份情况；

4、2023 年 8 月 17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江苏恩
源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同天国宾府小区售楼处进行现场
检查的笔录一份及现场检查的图片 13 张，证明江苏恩源
置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（同天国宾领袖汇）上发布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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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广告内容的事实；
5、2023 年 8 月 24 日，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的委

托代理人安维波的询问笔录一份，证明江苏恩源置业有
限公司微信公众号（同天国宾领袖汇）上发布的上述广
告是由当事人制作并发布的事实；

6、2023 年 8 月 24 日，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委托
代理人安维波向本局提供的该公司微信公众号（同天国
宾领袖汇）《作品删除记录》复印件一份（共六张），
证明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（同天国宾领袖
汇）上发布的上述广告已经整改的事实；

7、2023 年 8 月 24 日，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的委
托代理人安维波向本局提供的【同天国宾府】推广线上
服务协议复印件一份（共三张）及《情况说明》一份，
证明当事人在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公众号上负责制
作、发布广告的事实；

8、2023 年 8 月 28 日，本局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一
份（共三页），证明当事人在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微
信公众号（同天国宾领袖汇）上制作、发布上述广告的
事实；

9、相关文书的送达回证，证明了当事人已签收了全
部法律文书。

本局于 2023 年 9月 11 日对当事人送达灌南县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灌市监罚告〔2023〕149 号），

当事人收到该告知书后，在法定期限内并未提出陈述、申辩

的要求。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在江苏恩源置业有限公司的公众号
（同天国宾领袖汇）中的--服务--国宾九镜中发布有涉
及“风水”等封建迷信内容，该行为违反了《房地产广
告发布规定》第八条“房地产广告不得含有风水、占卜
等封建迷信内容，对项目情况进行的说明、渲染，不得
有悖社会良好风尚”的规定，属发布房地产广告含有风水、

占卜等封建迷信内容的行为。
依据《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》第二十一条“违反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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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发布广告，《广告法》及其他法律有规定的，依照
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法律没有规定的，对负有
责任的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，处以违法所
得三倍以下但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
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
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”的规定，
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上述广告并作出如下行政
处罚：

罚款 1000.00 元。
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（末日为

节假日顺延），主动到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具“非税收

入缴款单”，持“非税收入缴款单”到任意一家开设有财政

非税专户的银行网点缴纳罚款。若使用转账支票、银行本票、

银行汇票缴纳罚款时，必须在转账支票、银行本票、银行汇

票“收款人”栏填写“代报解收入-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收

入”，在转账支票、银行本票、银行汇票“用途”栏填写“缴

纳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没款”。逾期不缴纳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每日按

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（加处罚款数额不超出罚款数

额），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向灌南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于六个月内直接向

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。

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9 月 19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
